
內政部令 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
台內戶字第1130242898號

修正「歸化國籍之高級專業人才審查會設置要點」第一點、第二點，並自即日生效。

附修正「歸化國籍之高級專業人才審查會設置要點」第一點、第二點

部　　長　劉世芳

歸化國籍之高級專業人才審查會設置要點第一點、第二點修正規定

一、內政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為落實國籍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歸化國籍之高級專業人才審查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任務為審核國籍法第五條第一項第

三款所定高級專業人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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